福 州 理 工 学 院
福理工教〔2026〕38号
                                                                                                                 

关于2025-2026学年第二学期校内
公共选修课选课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2025-2026学年第二学期校内公共选修课程（以下简称公选课）于2026年3月10日（星期二）启动学生选课工作，本次选课面向2023级、2024级、2025级以及2022级部分公选课学分未修满的学生。2025级起本科专业除智能建造学院、护理与健康学院及电子工程学院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外，其他学院专业统一开设通识教育校选课《智能制造概论》32 学时（必修2学分），课程归属公共选修课“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模块，开设通识教育校选课《智能制造概论》的学生可不用再选“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模块课程。学生根据指定时间选择课程，并按要求完成学习。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选课时间
2026年3月10日（星期二）18:00至2026年3月11日（星期三）22:00。
二、选课方式
公选课采取网上选课方式，学生自行登入教务系统进行选课。链接地址：
http://oaa.fitedu.net/jwglxt/xtgl/login_slogin.html，选课过程中若出现学号出错、系统报错等特殊情况造成无法进行网上报名，学生应及时向各学院综合管理办公室反馈，各学院综合管理办公室与教务处教务科吴老师做好沟通和处理工作。
原则上学生不得重复选修相同课程，重复选修同一门公共选修课程只计算1次学分。
三、公选课开课时间
2026年3月16日（教学周第三周）。
四、修读要求及考核方式
2021级起，学生必须在修满8学分范围内进一步明确各模块学分修读要求，详见附件。公选课与其他必修课要求相同，学生一旦选修某门公选课，原则上不得退课，应遵守学校的相关管理规定，并按要求完成学习任务。课程学习结束、考核合格后取得相应的公共选修课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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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公共选修课学分修读要求

1.2022、2023级学生公共选修课修读要求：
	理工科类专业

	课程模块
	修读要求

	人文社会科学
	2学分

	思想政治教育
	1学分

	美育与艺术鉴赏
	2学分

	创新创业教育
	1学分

	健康与公共卫生
	1学分

	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
	任选

	人文社科类专业

	课程模块
	修读要求

	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
	2学分

	思想政治教育
	1学分

	美育与艺术鉴赏
	2学分

	创新创业教育
	1学分

	健康与公共卫生
	1学分

	人文社会科学
	任选



2.2024级起学生公共选修课修读要求：
	理工医类专业

	课程模块
	修读要求

	人文社会科学
	1学分

	思想政治教育
	1学分

	美育与艺术鉴赏
	2学分

	创新创业教育
	1学分

	健康与公共卫生
	1学分

	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
	任选

	人文社科类专业

	课程模块
	修读要求

	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
	1学分

	思想政治教育
	1学分

	美育与艺术鉴赏
	2学分

	创新创业教育
	1学分

	健康与公共卫生
	1学分

	人文社会科学
	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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